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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

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新税制下律所年度汇缴税款注意事项提醒 

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是查账征收方式在很多省市的律所（如北

京）大面积铺开的第一年。这对于习惯了原来综合核定征收方式下，

简单按开票金额计算合伙人应纳税款的律所来说不啻为一项巨大

的挑战。不仅如此， “营改增”试点改革也使得律师事务所的财

务和税务核算比以往更为复杂。 

长期实行的全行业综合核定征收方式，使得律所财务人员普遍

缺乏查账征收方式下的财务和税务处理经验。同时，一些律所的合

伙人过度关注新税改的“税负”影响，而忽视了新税改下律所可能

面临的财务和税务方面的合规风险，这将致整个律所于巨大的风险

当中。 

在首个年度汇算清缴期来临之际，明税律师总结了一些律所年

度税款缴纳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帮助广大同行正确进行税务

申报，并防范税务风险。 

历史期间向境外客户提供跨境免税服务的补充备案 

早在营改增试点之初，相关试点办法就对纳税人提供特定类型

的出口应税服务（或跨境应税服务）规定了零税率优惠或免税优惠，

但一直以来由于缺少具体的操作规程，很多地方的税务机关并不接

受纳税人就跨境应税服务申请税收优惠待遇的申请。 

2013 年 9 月 1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

境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3 年第 52 号），就试点纳税人提供跨境服务申请免税待遇的

备案手续问题作出了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2 号文公布之后，一些地方的税

务机关也就历史期间的跨境应税服务优惠的清算事宜予以明确。

如，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3 年第 22 号文规定，主管税务机关

应对所辖纳税人在 2012年 9月 1日至本公告发布之前提供跨境服务

的纳税情况进行如下清理：（1）纳税人提供符合《办法》第二条规

定的跨境服务，已进行免税申报的，应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前（含）

按照《办法》和本公告规定补办跨境服务免税备案手续；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前（含）未按照《办法》和本公告规定补办免税备案

手续的，应予征收增值税；对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后按照《办法》

和本公告规定补办免税备案手续的，其已经征收的增值税，可以申

请退税或者抵减以后的应纳税额；（2）纳税人提供符合《办法》第

二条规定的跨境服务，未进行免税申报的，按照《办法》和本公告

规定办理免税备案手续后，可以申请退税或者抵减以后的应纳税

额；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将全部联次追回后方可办理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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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手续。 

还未对历史期间的跨境应税服务申请免税优惠的律

师事务所，应及早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按规定进行免税申

请。 

超过费用扣除限额的发生费用须做纳税调增 

根据现行“查账征收”模式下合伙企业所得税的相关

规定，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本身虽然不是所得税的纳税主

体，但必须首先在律所层面（合伙企业层面）计算出统一

的应纳税所得额，再由律所合伙人按分得的应纳税所得份

额分别缴税个人所得税。这体现了对合伙企业实行的“先

分后税”的原则。 

在计算律所层面统一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税法对一些

费用的扣除做了限额规定，超过部分要么完全不能扣除，

要么不能在当期扣除但可结转下期扣除。常见的有扣除限

额的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费用项目 扣除限额 

合伙人的工资 律所合伙人个人的工资不能在计算律所

层面统一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只

能按每人每年 42,000元/年（3,500元/月）

的标准进行扣除。 

员 工 工 会 经

费、职工福利

费、职工教育

经费 

律所拨缴的工会经费、发生的职工福利

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

总额 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

超过部分不能扣除。其中，只有职工教

育经费，超过规定标准的，准予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补 充 养 老 保

险、补充医疗

保险 

律所为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

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

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

除。 

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

分，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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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招待费支出 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捐赠 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损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

得额 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 

律所在对合伙人进行年度个人所得税的汇算申报时，对超过上述扣除限额的费用应做纳税调整。 

纳税申报表的新变化 

2013 年 4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规定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启用 9 类新的个人所得税申报

表。律师事务所也应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按照新申报表进行月度或季度预申报，以及年度税务申报。 

新启用的申报表对律所层面及合伙人层面的费用扣除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规定。比如，在原有的适

用于查账征收模式下合伙企业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的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合伙人每人每年 42,000 的生计

费扣除是在计算律所层面统一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新启用的适用于查账征收模式下合伙企业合伙

人个人所得税的年度纳税申报表对上述合伙人的生计费扣除规则做了调整，改为在计算每个合伙人的

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扣除。  

律所在为合伙人进行年度纳税申报时，应与税务机关沟通确认当地是否已经启用新的纳税申报

表，并关注新的申报表对律所合伙人个人所得税计算的影响，以正确计算律所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

（武礼斌 / 文） 

 

 

 

 

 

 

 

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

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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